
111年北區養護工程分局

職災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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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-111年度木柵段轄區隧道維護工程

111年1月15日職業災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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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工程費用:新台幣1,068萬元整

◼ 工期:110年9月6日至111年9月5日

◼ 主辦單位：北區養護工程分局

◼ 監造單位：木柵工務段

◼ 承攬廠商：巨茂營造有限公司

◼ 主要施工項目:裂縫灌注、導水板設置、壁面油漆、混凝土修

補、排水設施清理、洞口壁面大理石新設等工作。

壹、工程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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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/15  01:26~01:36
• 01:26高空作業車操作人員於移動

時背向行進方向，遭夾於隧道上方

風機與操作面板之間。

• 01:28附近施工人員發現後立刻前

往操作該機具下方控制面板，嘗試

降下伸縮臂及移動機具，但無法順

利完成操作。

• 01:36打電話報警，並通知工務段。

01/15  01:46~02:22
• 01:46公警人員到場維持交通。

• 02:13消防人員以油壓剪將高空

車作業籃破壞後將遭夾人員救

出。

• 02:22將人員送往新店慈濟醫

院，送醫前已無心跳。

01/15 02:30~09:24
• 02:30送職業災害通報單(初報)。

• 03:04搶救後仍宣告不治，醫院

宣告死亡。

• 03:50送職業災害通報單(續報)，

更正為重大職業災害。

• 09:24以線上職災網路通報勞動

部。

01/17
• 於木柵工務段召

開職業災害檢討

會議。

• 勞檢處(電話)通

知承包商部分停

工(文1/28到)。

02/10
• 承包商委託機

械公會技師及

會同相關人員

於木柵分隊針

對該高空作業

車進行設備安

全及動力檢查。

111年1月15日承包商於北上碧潭隧道進行隧道頂拱裂縫灌注作業

貳、事件說明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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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事件說明(2/2)

現場示意圖

中期性交維-封閉外2車道

另一組施工人員

風
機

現場CCTV影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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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接
原
因

操作高空作業車移動時背對行進方向，且
未注意周圍狀況。

承包商有設置監視人員，但於施工途中因
材料不足，離開取料，導致現場人員不足
未能及時發現不安全行為並預防。

高空作業車行進時伸縮桿未下降至平桿
(最低高度)。

參、事件原因分析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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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接
原
因

施工前未先規劃高空作業施工動線。

現場施工人員明顯不足，且承包商職安人
員於事發當時未在現場。

承包商未督促監視人員不得於施工中離
開現場。

參、事件原因分析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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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廠商

• 未配置專職監視人員。

• 未訂有高空作業車作業計畫。

• 本項作業施工人員不足。

• 未落實施工前安全檢查。

• 需加強工地危害教育訓練。

肆、責任歸屬檢討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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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單位

• 未督促監看指揮人員於施工中不得離場。

• 未糾正本項作業施工人員不足狀況。

主辦單位

• 需提升工務段對廠商落實安全檢查之檢核。

• 要求廠商強化高風險作業危害分析。

肆、責任歸屬檢討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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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廠商之改善預防對策

制度層面

• 加強施工前安全檢查，每日施工前由指派人員
檢查並填寫紀錄。

• 施工前檢討，單項作業施工人數不少於3人，合
理分配施工崗位且監督施工人員。

• 高空作業配置專職監視員，並不得離開施工現
場。

伍、改善及預防對策(1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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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廠商之改善預防對策

管理層面

• 於111年2月7日加強辦理所屬員工職業安全衛生及
高空作業車教育訓練。

伍、改善及預防對策(2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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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廠商之改善預防對策

設施層面

• 使用高空作業車時需配置操作台防護設備(如防
撞裝置或周圍感應裝置等)。

伍、改善及預防對策(3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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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單位之改善預防對策

• 加強主管及工程司施工安全衛生巡查頻
率。

• 要求廠商製作高空作業標準作業程序，
納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，並依規定執行
。

• 於預算編製時考量最少施工人員之合理
性規定。

伍、改善及預防對策(4/5)

12



主辦單位之改善預防對策

• 訂定辦法加強落實廠商施工安全作業檢
查及工務段主管、工程司加強稽查頻率
。

• 擬訂定高風險作業施工注意事項(如高空
作業車、橋檢車)，供廠商遵循辦理，並
加強監督檢查。

伍、改善及預防對策(5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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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承包商委託機械職業工會技師於111年2月10
日，檢查該高空作業車安全設備及動力狀況
，初步判斷並無故障或安全問題。

• 監造單位要求承包商加強辦理高空作業及職
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承包商已於111年2月7
日辦理完成。

陸、後續工程執行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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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監造單位要求承商修正高空作業施工流程管
理計畫，已於111年3月28日提送至監造單位
，目前由承辦工程師初步審核。

• 勞檢處於111年1月17日通知承包商本工程碧
潭隧道及高空作業部分停工，待承包商提出
復工計畫(已於3月28日提出)，經勞動部審核
通過後即可復工。

陸、後續工程執行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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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3月7日國3北上

63K+000職災檢討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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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工程概要

工程名稱：110-111年度北分局轄區交通設施維護工程-關西工務段

工 程 地 點 ： 國 道 1 號 93K+500~100K+800 、 國 道 2 號
18K+200~20K+358 及 國 道 3 號
42K+000~110K+703

契約總價：新臺幣1,800萬元整

開工日期：110年6月23日

竣工日期：111年6月30日

承攬廠商：兆藝交通工程有限公司

監造單位：關西工務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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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災害現場概況(1/5)

➢ 標案名稱： 110-111年度北分局轄區交通設施維護工程-關西工務段

➢ 災害類型：交通事故

➢ 媒介物：車輛

➢ 發生日期及時間：111年3月7日21時48分

➢ 發生地點：國3北上63K內側車道

➢ 罹災情形:死亡1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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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災害現場概況(2/5)

➢ 111年3月7日廠商於國道3號進行內側移動性施工作業，當天預定施作位置為國道3
號北上主線63K+000內側護欄單眼修補作業。

➢ 事件發生前，交維人員於63K+000第1車道緩撞車已平放準備進行單眼修補作業，
約於21：48，一輛開啟自動駕駛特斯拉直行第1車道，直接撞擊緩撞車，車輛橫放
於第一及第二車道間。

➢ 21:50另一輛開啟自動駕駛BMW撞
擊擺設事故交維之施工人員，再先
後撞特斯拉及緩撞車後停止。

➢ 遭撞擊之施工人員當場無呼吸心跳，
於22:19上救護車，22:28抵達804
醫院，於111年3月8日00:54宣告
不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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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災害現場概況(3/5)
➢事件發生之行車紀錄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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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災害現場概況(4/5)

➢交控拍攝影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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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災害現場概況(5/5)

➢災害現場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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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災害發生與處理過程(1/2)

➢ 111年3月7日兆藝交通工程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:承包商)於國道3號進行內

側移動性施工作業。

➢ 當日21時48分許於國道3號北上63公里處，車上之LED顯示板有顯示”

內側施工靠右行駛”及警示燈同步運作，將進行單眼修補作業，遭特斯

拉(使用自動駕駛)追撞，施工人員見狀立即通報交控中心及擺設事故交維，

並詢問特斯拉駕駛狀況(請駕駛下車至安全區域)。

➢ 21時50分許，現場隨即遭BMW(使用自動駕駛)追撞，先撞擊擺放交通錐

之施工人員俞○瑋(以下簡稱:俞員)，再先後撞上特斯拉及緩撞車後停止。

➢ 俞員遭撞後彈飛至第三車道，當場無呼吸心跳，於22時19分由救護車送

往804醫院，22時28分抵達，3月8日00時54分宣告不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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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災害發生與處理過程(2/2)

➢ 本次交通事故責任歸屬，
承包商向公警隊申請
「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
析研判表」(下稱初判
表)，經初判表鑑定結果:

➢ 承包商車輛尚未發現肇
事因素(被撞車輛)。

➢ 施工人員(俞員)尚未發
現肇事因素。

➢ 用路人為未注意車前狀

態(肇事車輛)。



一、直接原因:
開啟輔助駕駛自小客車，未注意車前狀況，撞擊緩撞
車。
(自小客車駕駛依公共危險罪移送)

二、間接原因:
◆不安全的動作：交維人員於緩撞車後方作業。
◆不安全的狀況：交維人員布設交維設施後方無緩撞
車保護。

三、基本原因:
事發當時，交維設施未依據「交通管制設施之布設與
撤除作業程序」布設規定辦理。

11

三、事件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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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策進作為與預防對策

➢ 直接原因

交通事故

自小客車皆使用自動駕駛，且未注意前車狀況，直接

撞擊緩撞車。

(自小客車駕駛以過失殺人移送)

➢ 間接原因

◆ 不安全的動作：無

◆ 不安全的狀況：無

➢ 基本原因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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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策進作為與預防對策

承包商：

➢ 進行事故與災害調查，並針對災害原因提出對策。

➢ 加強宣導二次災害安全防護，以防意外事故再度發生。

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簽到單



肆、策進作為與預防對策

承包商：

➢ 確實落實自護、互護及監護機制，並遵照職業安全衛生法
之相關規定，對於作業中不安全行為應立即糾正。

交維演練
勤前教育
加強宣導



肆、策進作為與預防對策

工務段：

➢ 針對本次事件，於111年3月10日召開檢討會議，針對災
害原因提出對策。

➢ 要求廠商落實危害告知、實施勤前教育，並加強員工如遇
事故發生之緊急處理措施。



肆、策進作為與預防對策

工務段：

➢ 對於承包商二次災害防護加強監督管理承包商安衛檢查
與宣導。

➢ 將於段務會報中及廠商教育訓練宣導，作為其他廠商預
防二次災害發生之參考。



肆、策進作為與預防對策

分局：

➢ 北分局將於擴大安全衛生暨施工交維會議及廠商教育訓練
進行宣導，提升各級人員對於二次災害預防意識的重視。



簡報完畢

敬請指教


